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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4临─045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3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j1vVk5gtDa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
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晋能控
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独立董事：栾华
总会计师：王晓华
董事会秘书：姚健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j1vVk5gtDa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3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
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郝少伟
电话：0351-7785893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88526 证券简称：科前生物 公告编号：2024-061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3，由实际控制人何启盖先生、方六荣女士、吴美洲先生、吴斌
先生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5,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002,347股
0.4296%

3,294.53万元
13.29元/股~18.9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2,002,347股，占公司总股本 466,128,056股的比例为 0.42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8.90元/
股，最低价为 13.2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945,273.7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301097 证券简称：天益医疗 公告编号：2024-084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合同生效条件：
（1）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
（2）公司海外的生产基地及自动化产线要能如期安装调试完成，保质保量的满足该合同的供货

要求；
（3）如期完成公司海外生产的产品注册。2、合同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1）本次签署的合同为框架合同，合同所涉金额为预计金额，将根据客户项目开展情况调整，不

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合同约定产品可分期采购，具体每期采购数量、金额以另行签署的采购
订单为准；

（2）公司海外生产基地建设及自动化设备就位及产品注册未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3）本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变化等不可预见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公司将根据合同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3、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合同成功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5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具体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近三年未披露其他的框架合同。

一、合同签署概况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卖方”）于2024年10月31日与ProCureMedical GmbH（以下简称“PMG”或者“买方”）签订了《DISTRIBU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分

销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不需
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ProCure Medical GmbH
注册地址：Else-Kr?ner-Strasse 1, 61352 Bad Homburg v.d.H., Germany .
主营业务：PMG主要从事医疗器械和消耗品的进口和销售业务，并根据相关的专业知识、资源和

许可来分销和销售产品。2、关联关系说明：买方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3、类似交易情况：公司与买方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该类交易。4、履约能力分析：ProCure Medical GmbH属于 Fresenius Medical Care（费森尤斯医疗）全资子公
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1、合同标的：血液透析管路2、合同签署时间：2024年10月31日3、合同期限：5年

4、合同生效条件：1)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2)公司海外的生产基地及自动化产线要能如期安装调
试完成，保质保量的满足该合同的供货要求；3) 如期完成公司海外生产的产品注册。5、合同生效时间：2026年1月1日6、合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7、合同第一年金额：预计4000万美元。因考虑每年原材料价格变化，双方可以同意根据双方同
意的条件更改价格，以透明的单价运营，至少以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间接成本和物流/仓储成本这四
个成本要素构成单价。8、合同结算方式：公司根据PMG的采购订单进行生产发货，PMG领取产品后，公司向PMG开具
发票，PMG使用美元在开具的发票期限内全额支付无争议的发票。9、违约责任:合同双方任何一方违约都要赔偿另一方公司及高管、董事、代理人、员工等人成本、
开支、费用或者损害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和所有损失、成本、开支、费用或损害赔偿（由索赔引
起或者与之相关的损害）。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1、本合同成功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5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若项目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开
拓海外高端市场。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
手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1、本次签署的合同为框架合同，合同所涉金额为预计金额，将根据客户项目开展情况调整，不构
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合同约定产品可分期采购，具体每期采购数量、金额以另行签署的采购订
单为准。2、公司海外生产基地建设及自动化设备就位及产品注册未能如期完成的风险。3、本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变化等不可预见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4、公司将根据合同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近三年未披露其他的框架合同。
2、公司对单个客户的合同预计销售金额超过5,000.00万元时，将在收到客户各类合同等文件时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跟进并持续披露该项目后续重要进展，并在后续保持一致性与持续性。3、截止本合同签订之日，本公司前三个月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情况未发生
变化；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除限售的
情形，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股份减持的计划。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合同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1、《DISTRIBUTION AGREEMENT》。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4-073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4
2024年7月23日~2025年7月22日

6,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94,027股
0.73%

79,989,242.97元
78.69元/股~98.13元/股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第二期）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第二期）

预计回购金额（第二期）

回购用途（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股数（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金额（第二期）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第二期）

2024/10/30
2024年10月28日~2025年10月27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股
-

0元
-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7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35）。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第二期回购方
案尚未进行股份回购，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方案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0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894,027股，占公司总股本123,262,117股的比例为0.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98.13元/股，最低价
为78.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89,242.9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028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4-062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9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10,000股
0.20%

5,474,831.28元
14.30元/股~19.8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3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2024
年 8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0）、《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7）。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23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22.88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m）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2024-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4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购买的最高价为19.88元/股，最低价为17.2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554,711.00元（不含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0%，购买的
最高价为19.88元/股，最低价为14.3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474,831.28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091 证券简称：上海谊众 公告编号：2024-043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内，公司需在每个月前三个交易日披露截至上个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截至2024年10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8
2024年8月26日 ~ 2024年11月25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65,694股
0.5179%

27,935,885.49元
25.54元/股~29.5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4年 8月 2日，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周劲松先生向董事会提议拟使用 3,000万元

（含）- 6,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用
于维护公司市值与股东权益。

（二）2024年8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年股票最高收盘
价格的50%的条件。

（四）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五）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六）2024年8月29日，公司完成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4）。

（七）2024年8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36,118股，并于2024年8月31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八）2024年9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7）。

（九）2024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回购公司股

份1,065,69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05,759,840股的0.517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56元/股，最低
价为25.5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935,885.49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217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4-063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熊慧女士、董事熊钧先生外的其他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
2024年2月19日~2025年2月18日

15,000,000元~2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69,621股
1.20%

17,021,747.99元
22.37元/股~27.6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9.00元/股
（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日、2024年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睿昂基因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睿昂基因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69,621股，占公司总股本55,855,896股的比例为1.20%，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7.67元/股，最低价为22.3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21,747.99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4-060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5
2024年3月15日~2025年3月14日
500,000,000元~1,0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2,088,500股

3.09%
891,677,308.30元

12.97元/股~15.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3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自有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2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
月29日、2024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合集成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3-042）、《晶合集成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62,0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2,006,135,157股的比例为3.0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31元/股，
最低价为 12.9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1,677,308.3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6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
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
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38.13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
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70 证券简称：丛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5/21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92,121股
0.86%

19,986,650.51元
15.20元/股~19.2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17日、2024年6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减少注

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2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2024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丛
麟科技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丛麟科技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 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72,5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7%，购买的最高价为19.22元/股，最低价为18.1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04,981.85元
（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1,192,121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138,320,000股的比例为0.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22
元/股，最低价为15.2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9,986,650.51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420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1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太友先生提议
2023年12月27日~2024年12月26日
35,000,000.00元~70,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05,515股

3.173%
61,761,656.41元

18.14元/股~24.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3,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34.71元/股（含），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为2024年7月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8日、2024年1月4日、2024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
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0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2,805,515股，占公司总股本 88,430,000股的比例为 3.1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4.74
元/股，最低价为18.1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761,656.4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484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4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4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54,345股
0.3888%

50,006,987.84元
28.92元/股~3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2月22日，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4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
来合适时机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公司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10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654,345股，占公司总股本425,457,743股的比例为0.3888 %，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35.00元/股，最低价为28.9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6,987.84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4-078
转债代码：111014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j1kUBO5uBW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0:00-11: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
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朱文秀
董事会秘书：程伟忠
财务总监：孙旭芬
独立董事：肖作平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j1kUBO5uBW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前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9-82881528
传真：0579-82886528
邮箱：zqswb@liziyu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300624 证券简称：万兴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1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
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1.78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25,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32%，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42.7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7.99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25,001,540.6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规定，
具体如下：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3、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

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4-040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2024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取网络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3日（周三）15:00至
16:30。

届时公司的副董事长陈红琴女士、财务总监沈晓如先生、董事会秘书顾佳俊女士将通过网络在
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14 证券简称：康拓医疗 公告编号：2024-030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第

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

注册人名称
产品名称

适用范围/预期用途
注册证编号
类别管理
有效期至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个性化聚醚醚酮颅骨缺损修复假体

适用于颅骨缺损修复重建的外科治疗。
国械注准20243132159

第三类
2029年10月30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个性化聚醚醚酮颅骨缺损修复假体是公司采用注塑工艺制成的个性化聚醚醚酮颅骨缺损修复
假体产品，通过医工交互的方式，生产与患者缺损部位相匹配、契合的产品。本次获批的产品通过制
造工艺的调整，在同等临床效果的基础上，减少原材料尺寸对于产品尺寸外形的制约，降低生产成
本，同时具备聚醚醚酮材料的隔热性强、生物相容性好、生物力学特性优异、不影响术后脑部医学影
像诊断等优势。随着该产品获批，公司将成为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打通了对聚醚醚酮减材、
增材以及等材工艺制造颅骨缺损修复假体的供应商，为临床端以及广大患者提供更为多样化的解决
方案。同时，产品获批有助于公司打造高品质、多样性、差异化的产品矩阵，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神经
外科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入院销售尚需履行相关院内审批、招标、挂网等前置程序，其未来业绩受市场

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多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
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